
教育与表演艺术学院
2024 级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为确保 2024 级学生转专业公平、公正、公开、有序开展，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许

昌陶瓷职业学院学生转学与转专业管理办法》文件精神，结合我

院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本学院转专业工作

整体方案，向学生提供转专业政策咨询、接受转专业申请、资格

审查、转专业考核以及数据汇总和材料报送等相关工作。具体名

单如下：

组 长：赵新军

副组长：伍城华 尚 举

成 员：许智博 吴寨寨 霍斌祺 张 利 赵 焱

教育与表演艺术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学

楼 210 行政办公室。

二、转专业条件

（一）学生在学习期间对校内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并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转专业：

1.入学后发现因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

确认其无法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的；



2.休学创业和入伍期满退役复学的学生可优先申请转专业；

3.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学生所学专

业的；

4.其他确需转专业的。

（二）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专业：

1.入学未满一学期的；

2.入学三学期以上的；

3.学生高考时科类不符合拟转入专业招生时对专业科类要

求的，高考改革省份为高考时选科科目要求不符合拟转入专业招

生对选考科目要求的；

4.跨大类的，如：艺术类、体育类、国控类专业等；

5.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

6.未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或未使用高考成

绩录取入学的；

7.正在休学、保留学籍或应予退学的学生；

8.在校期间受过纪律处分的；

9.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三）专业学院转入条件设置。

我院对应专业转入条件如下，符合转专业原则的专业拟接收

计划为不超过当年本专业人数的 3%。

系部 专业名称 专业类型 转入条件

人文教

育系

学前教育 国控师范类 不转入不转出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普通类 无其他限制条件



社区康复 普通类 无其他限制条件

社会体育 体育类 不转入不转出

艺术表

演系

音乐表演系 表演艺术类 仅限表演艺术类、广播影视类专业转入

播音与主持 广播影视类 仅限表演艺术类、广播影视类专业转入

网络直播与运营 普通类 无其他限制条件

戏剧影视表演 表演艺术类 仅限表演艺术类、广播影视类专业转入

三、转专业流程

（一）学生申请。

符合条件的学生自愿向所在学院提出转专业申请并提供相

应证明和支撑材料。

（二）转出学院审批。

学生所在学院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综合审查，确保学生符

合转专业基本申请条件。

（三）转入学院考核。

1.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对考核总成绩在60分以上（含60分）

的学生进行排名，按照排名从高到低的顺序录取。

2.教育与表演艺术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申请转

入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排名、思想政治表现及身心健康等方面

进行审核确认，考核领导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和审核，确定拟录取

名单后进行为期三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批准。

四、考核方式

学院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综合成绩评定，根据各专业接收人

数按照成绩排名择优录取确定同意转专业学生名单。

（一）考试时间与地点。



1.申请时间：2024 年 12 月 9 日-12 月 11 日

2.资格审查时间：2024 年 12 月 12 日-12 月 13 日

3.考试时间：2024 年 12 月 16 日-12 月 18 日

考试地点另行通知

（二）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将紧密围绕所申请转入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基础

知识进行设置，包括但不限于：基础知识测试：涵盖该专业

的基本概念、原理、公式等；艺术类专业需要进行专业加试。

（三）考试形式。

笔试采用闭卷考试形式，现场答题，不允许携带任何与

考试相关的资料或电子设备进入考场；艺术类专业加试采取

面试形式。

（四）注意事项。

考试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如学生证、身份证等）以便

身份验证。

（五）后续安排。

考试结束后，学院将组织教师团队对试卷进行认真批改

和评估。根据考试结果和学生的综合表现，学院将决定是否

批准学生的转专业申请，并给出相应的反馈。

五、其他要求

（一）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只能转专业一次，应慎重提出申请；

学生转专业一经公示后，不得再转回原专业或其他专业，请申请



学生务必慎重考虑，严肃对待。

（二）申请转专业的学生仍需参加原专业的期末考试，无故

旷考者，取消其转专业资格。

（三）获准转专业学生在下学期春季学期开学转入接收专业

学习；学生转专业后，其修读课程要求及毕业资格审查按转入专

业培养方案执行。

六、咨询电话及联系人

联 系 人：许智博

联系电话：0374-5218204

办 公 室：教学楼 210 行政办公室

教育与表演艺术学院

2024 年 12 月 1 日


